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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 HUA HOLDINGS

SHANG HUA HOLDINGS LIMITED
上華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1）

截 至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之 末 期 業 績 及
更 改 總 辦 事 處 及 主 要 營 業 地 點

上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
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1 69,202 76,480
銷售成本 (67,368) (74,861)

毛利 1,834 1,619
利息收入 31 64
其他收入 210 116
分銷費用 (290) (152)
商譽攤銷 (6,200) －
行政開支 (6,729) (6,035)

除稅前虧損 2 (11,144) (4,388)
稅項 3 －－－－－ (33)

本年度虧損淨額 (11,144) (4,421)

每股虧損－基本 4 (21.542仙) (10.15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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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分類資料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本年度內出售貨品予外界客戶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銷
售退回及折扣）。

於二零零三年，本集團按業務分類基準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於本年
度，本公司採納按付運產品之目的地劃分之地區分類作為呈報分類資
料之主要形式，因本公司董事認為此基準較適合本集團。因此，二零
零三年之比較資料已經重列，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業務分類
本集團並無按業務分類編製營業額、經營業績貢獻以及資產與負債之
分析，因本集團之營業額僅來自電腦及相關產品貿易。

地區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按付運產品之目的地分為兩個主要地區分
類。本集團乃按該等分類作為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下表乃按地區市場（不論貨品來源地）分析之本集團銷售額：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綜合
（不包括香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9,585 9,617 69,202

業績
分類業績 (1,972) (686) (2,658)

利息收入 31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192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8,709)

本年度虧損淨額 (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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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其他地區 綜合
（不包括香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0,928 24,230 1,322 76,480

業績
分類業績 (1,711 ) (602) (698) (3,011)

利息收入 64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93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1,534)

除稅前虧損 (4,388)
稅項 － (33) － (33)

本年度虧損淨額 (4,421)

2. 除稅前虧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董事酬金 350 365
其他員工成本 2,364 2,169

員工成本總額 2,714 2,534

核數師酬金 260 20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398 591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之減值虧損 42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75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848 505
證券投資之未變現持有虧損 422 －

並已計入：

出售證券投資之收益 164 －

3. 稅項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稅項支出指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
司按現行適用稅率計算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由於該附屬公司於本年度
錄得虧損，故並無為本年度之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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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之業務在兩個年度均錄得虧損，因此並無於財務報
表中為香港利得稅撥備。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可供抵銷未來溢利之可扣稅暫時
差額及未動用稅項虧損分別約1,56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86,000港
元）及67,766,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4,992,000港元）。由於未能預測
未來溢利流量，因此並無於財務報表中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稅項虧損
可無限期結轉。

4.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乃根據本年度虧損淨額約 11,14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4,421,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51,732,650股（二零零
三年：43,540,756股（重列））計算。

每股虧損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之比較數字已就附註5(b)所載拆細本公
司股份之影響作出調整。

由於兩個年度均無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報每
股攤薄虧損。

5. 股本重組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批准
對本公司股本作出以下更改（「股本重組」）：

(a) 透過註銷每股股份已繳足股本之0.095港元，將全部已發行股份
之面值0.10港元削減0.095港元，以致每股股份之面值由0.10港元
削減至0.005港元。削減所產生之進賬計入本公司之繳入盈餘
賬；

(b) 將本公司股本中每2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合併為
一股面值0.10港元之合併股份；

(c) 註銷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中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
份溢價，並將所產生之進賬計入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及

(d) 將上文第(a)及第(c)項所述撥入本公司繳入盈餘賬之部分進賬，
用作抵銷本公司之虧損。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於本回顧年度之營業額約為69,202,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減
少9.5%。本年度之虧損淨額約為11,144,000港元。

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股息。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便確定有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
票之股東名單。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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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回顧本年度，本集團仍然面對艱難時期。由於本集團五大客戶之銷售
額減少，而彼等之銷售額佔本集團本年度之營業額約79%，本集團之現
有業務繼續下滑。除永裕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永裕」）外，電腦相關
產品在香港市場之營業額約為 43,349,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減少
14.88%。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之爆發及中國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措
施，導致中國市場之營業額減少60.3%至約9,61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約24,230,000港元）。

董事局關注到本集團面對過份倚賴少數客戶之風險，故此本年度其中
一個重點為擴闊客戶基礎。因此，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本集團收購
永裕之全部已發行股份。永裕主要在香港從事多種不同類型電腦產品
之買賣，包括無線網卡、寬頻分享器、網卡、高速傳輸介面卡、數碼
記憶、讀卡器與多種不同類型之儲存解決方案。考慮到永裕所分銷之
一系列電腦產品，此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之公司策略。於回顧年度內，
永裕之電腦買賣銷售額約為16,236,000港元。

於本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專注於利用本身之現有產品加快開發及打入
各行各業。香港方面，本集團有一項令人鼓舞之突破，本集團取得一
間主要流動電話供應商及多間大型電子用品連鎖店之訂單，預期將於
來年反映銷售增長。中國方面，本集團現時與一間大型零售商合作銷
售本集團產品。本集團之中國零售銷售網絡將有助刺激中國零售業之
銷售額。預期上述各種原因將於不久將來成為本集團之增長動力。

本集團對中港兩地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及個人遊計劃將
為香港締造長期利益及為董事局提供物色有潛力投資項目之機會非常
樂觀。

財務重點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本公司按每股0.10港元之價格發行185,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新股份，作為收購永裕全部股份之代價。於二零零
四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現金結餘合共約為27,105,000港元。流動比率
約為 10.1倍，流動資產淨值約為34,008,000港元。基本上，本公司之所
有業務乃由其本身之流動資源作為資金。資本負債比率於過去兩年近
乎達致零之水平。本集團面對之匯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因大部分資
產、收入及支出是以港元或人民幣計值，該等貨幣在回顧期間之匯率
相對地穩定。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結欠任何銀行或
財務機構任何借款或擔保，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此外，本集團之
資產並無抵押或任何繁重負擔。

結算日後事項
年結日後，本集團建議進行股本重組（「股本重組」），股本重組已於二
零零四年七月完成。根據股本重組，每股面值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之
面值削減0.095港元至0.005港元，及將每2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已發
行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0.1港元之合併股份（「合併股份」），兩項均以削
減股本之方式進行。緊隨股本重組後，本公司有55,523,633股每股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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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港元之已發行合併股份，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由約111,000,000港
元削減至5,500,000港元，而因股本削減所產生之繳入盈餘賬進賬結餘
約105,000,000港元已用作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此外，本公司股份
溢價賬中之股份溢價已註銷，而由此產生之進賬約38,000,000港元已計
入繳入盈餘賬，以抵銷累計虧損。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運亮實業有限公司
與一名獨立第三方（作為買方）就按現金代價2,850,000港元出售租賃土
地及樓宇訂立買賣協議。預期該協議將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完
成，買方將以現金支付購買價餘額 2,565,000港元。現時，本集團已自
買方收取現金285,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25名員工（包括本集團董事）。
本集團之薪酬組合一般參照市場條款及個人表現釐定。薪金一般根據
表現評估及其他相關因素每年檢討一次。於本年度內，並無授出或行
使任何購股權。本集團為所有合資格僱員營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本
集團之中國僱員為中國政府營運之國家資助退休金之成員。本集團須
按僱員薪金之若干百分比向退休金計劃供款，作為福利之資金。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全部均為本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檢討有關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等事宜。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包括補充綜合財務資料）
已經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年度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
司之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款，規定本
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時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

公司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非
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而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刊登年度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第
45(3)段規定之所有資料將儘快刊登於聯交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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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本集團之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將改為香港上環皇后大道中183號中
遠大廈 16樓1601室，自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生效。

代表董事局
主席
周莉萍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周莉萍女士、管梅女士及黃
旭新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佘俊樂先生、陳耀光先生
及魏智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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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下午三時正假座香
港皇后大道中183號中遠大廈1601室舉行二零零四年股東週年大會，以
處理下列事項：

（一）省覽及接納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
報表、董事局報告書與核數師報告書。

（二）重選董事及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三）重新委任核數師及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四）作為特別事項，考慮及酌情通過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甲）在本決議案（丙）段之限制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董事局
在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配發、
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或可兌換為該等股
份之證券，或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認購本公司任何股份
或該等可兌換證券之類似權利，以及作出或授出將會或可
能須行使該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乙）本決議案（甲）段之批准將授權董事局在有關期間內作出或
授出將會或可能須於有關期間之內及結束後行使該等權力
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

（丙）董事局根據本決議案（甲）段之批准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
條件配發（不論是否根據購股權而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
不得超過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之20%，而上述之批准亦應以此為限，惟根據(i)配售新股
（定義見下文），或 (ii)行使任何現有認股權證、債券、公司
債券、票據或可兌換為股份之其他證券之條款下之認購權
或兌換權，或(iii)根據當時已採納之任何購股權計劃或類似
安排向購股權計劃或類似安排指定之合資格參與者授出或
發行本公司股份或可購入本公司股份之權利，或(iv)根據本
公司之公司細則發行股份以代替派付全部或部分股息；及

（丁）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至下列較早日期止之期
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及

(iii)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更改本
決議案所載授權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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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新股」指於董事局指定之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份持有人按彼等當時之持股比例提
呈本公司股份之售股建議或發行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兌
換為股份之其他證券（惟董事局可就零碎權利或就適用於本
公司之任何地區之法例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
易所之規定而產生之任何限制或責任，取消若干股東在此
方面之權利或作出董事局認為必需或適當之其他安排）。」

（五）「動議：
（甲）在本決議案（乙）段之限制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董事局

依據所有適用法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不時修訂之規定於有
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於聯交所或
本公司證券可能上市並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
交所就此認可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證券；

（乙）根據本決議案（甲）段之批准由本公司於有關期間內購回之
本公司股份之面值總額，不得超過通過本決議案當日之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10%，而本決議案（甲）段之授
權亦應以此為限；及

（丙）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至下列較早日期止之期
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及
(iii)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更改本

決議案所載授權之日期。」
（六）「動議待第四及第五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本公司根據第五項決議

案所述授權購回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面值總額將加入本公司根據
第四項決議案所述授權董事局行使本公司權力配發、發行及處置
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之股本面值總額，即把董事局根據該項一般
授權而可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之股本面值總額增加，
惟本公司購回之股本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日期之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10%。」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周莉萍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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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
香港九龍
九龍灣
啟祥道 9號
信和工商中心
7樓701室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不多於兩位受委代表出

席，及可於按股數表決時代其投票。至於認可結算所，可授權其認為適合之
人士於會上出任為其代表及表決時投票。受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
署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須於大會或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前不少
於48小時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方為有效。

3.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定有權出席二零零四年股東週年大會及於
會上投票之股東名單，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
日下午四時前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